
河南省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
关于焦作市翔凯贸易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

选任管理人的公告

（2025）豫0811破1号

经债权人焦作解放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白作

支行申请，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5月30日指定焦作

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受理焦作市翔凯贸易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一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本院决定采

取竞争方式选任管理人，现公告如下：

一、企业基本情况

焦作市翔凯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福州，注册

资本：100万人民币，住所地：焦作市东环路钢材市场东区64

号附1号。成立于2006年2月22日，经营范围为：日用百货、

建筑材料、钢材、金属材料（不含国家专营专控产品），土

产、日杂、电线电缆、农副产品、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

品）、服装、五金（以上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法

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方可经营的，未获批准前不得经营）。

二、申报条件

1、已编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企业破产案件管理人

名册》中的焦作地区二级以上破产管理人；

2、申报机构及其人员不得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第二十四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

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第九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

四条规定的不得或不宜担任管理人的情形；

3、截至报名时，一级中介机构有超四件（含四件）一

年以上未结破产案件的不得申报；二级中介机构有超两件

（含两件）一年以上未结破产案件的不得申报。

三、申报方式

中介机构应当提交装订成册的申报书一份，申报书应当

包括以下内容：

1、社会中介机构的规模、业务团队、业绩介绍；

2、社会中介机构任破产案件管理人的情况、团队负责

人的执业经历和业绩；

3、拟派出团队常驻人员的执业证号、执业经历、业绩

和联系方式；

4、在办破产案件情况；

5、符合申报条件的诚信承诺书。

四、选任规则

1、本案将于2025年6月16日上午9：00采取随机摇号方

式选任管理人与备选管理人；

2、如参与报名符合条件的中介机构只有一家，本院将

直接指定报名机构担任管理人；

3、如无符合条件的中介机构报名，将由焦作市管理人

协会向本院推荐一家中介机构担任管理人。

五、特别说明



依据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对债务人财产的查控反馈

情况，担任本案管理人可能存在无法获得管理人报酬的风险，

报名参加则视为自愿承担无法获得报酬的风险。

六、报名时间、报名地点和联系人

报名期限截至2025年6月14日18时。

报名地点：河南省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焦作市山阳

区人民路）

联系人：贾韶君

电话：0391-8395035 13803919989

2025年6月9日


